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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就中国证监会 2016年 6月 24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

解答》（以下简称“《问题与解答》”）的要求出具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估值）作价情况（如有），相关评估（估值）方法、评

估（估值）假设、评估（估值）参数预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

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一、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1、拟置出标的资产-韶关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星河”）

100%股权 

根据我机构出具的《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韶关市星河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韶关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 518号），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

准日，韶关星河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22,563.28 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8,299.83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14,263.45 万元。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总资产评估值

25,719.98 万元，评估增值 3,156.70 万元，增值率 13.99%；总负债评估值为

8,299.83万元,没有变动；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7,420.15 万元，评估增值

3,156.70 万元，增值率 22.13%。经收益法评估，韶关星河股东全部权益在持续

经营下于 2016年 9月 30日的市场价值为 15,240.00万元，评估值较账面价值评

估增值 976.55 万元，增幅 6.85%。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值作为最终

评估结果。 

2、拟置出标的资产-西充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充星河生

物”）52.16%股权 

根据我机构出具的《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西充星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西充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 519号），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西充星河生物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20,199.2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13,591.76

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6,607.51万元。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总资产评估值为 20,049.38 万元，评估减值 149.89 万元，减值率 0.74%；总负



债评估价值为 13,591.76 万元，没有变动；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457.62

万元，评估减值 149.89万元，减值率 2.27%。 

3、拟置出标的资产-东莞星河高新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

高新”）100%股权 

根据我机构出具的《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东莞星河高新科

技产业园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东莞星河高新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 520 号），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星河高新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3,631.0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356.44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3,274.63万元。经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总资产评估值为 5,576.63万元，评估增值 1,945.56万元，增幅 53.58 %；

总负债评估价值为 356.44万元，没有变动；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5,220.19

万元，评估增值 1,945.56万元，增幅 59.41%。 

二、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预测合理，符合资

产实际经营情况 

1、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1）韶关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拟置出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韶关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与可比较的参考企业即在市场

上交易过的可比企业、股权、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参考企业的交易价

格为基础，加以调整修正后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要求在公开市场上有

可比的交易案例，而目前难以找到类似股权交易案例，而且在交易市场上也难以

找到与被评估企业经营规模、经营范围、资本结构相类似的可比公司、非上市公

司的资料，因此不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中，收益法主要适用于对未来预期收益能力能做出相对合理和

可靠估计的企业，一般要求企业已进入稳定运营阶段，历史上有比较稳定的业绩，

未来能够持续相对稳定的经营等。韶关星河是专业从事工厂化食用菌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是粤北地区首家工厂化栽培食用菌的民营科技企

业，具备一定的持续经营前景，因此未来的收益可以作出相应预测；同时食用菌



行业经多年发展已具备相应的规模及相对成熟的经营模式，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

险可以预测；在现有的政策法规下，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经营年限可以预测，因

此，本次在满足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的基本前提下，对评估对象可采用收益现值法

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

基础上确定企业价值的各种评估具体技术方法的总称。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韶关

星河的各项资产、负债资料齐备，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满足采用成本途径评

估的要求，在充分考虑资产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基础上，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西充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对西充星河生物的调查了解，西充星河生物（原西充富联食用菌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月，原主营业务为金针菇一个品种，2012年，广东星

河生物通过增资扩股取得了西充星河生物 52.16%股权，并新建了四五六期杏鲍

菇品种生产线，并于 2013年 9 月试投产，于 2014年 7月达到全部品种满产，平

均日产鲜菇约 65 吨。近年来由于受工厂化生产食用菌行业产量急剧增加，竞争

加剧，导致行业内工厂化产品市场销售价格整体同比大幅度下滑，对食用菌的盈

利空间构成较大的压力，而西充星河生物生产成本较高及债务负担重，厂区所在

周边地区金针菇、杏鲍菇市场价格偏低，近几年经营亏损未能持续好转。由于设

备设施老化、产品选型、工艺设计等问题，若对生产设备进行全方位改造并转换

品种，需一次性投入 4,745.00 万元。根据市场调查，2014年金针菇经历了市场

行情的最低谷，部分厂家停产及转产，整体产能有所下降，这样在 2015 年，全

年价格比较稳定。到了 2016年春节后，金针菇价格直线下滑，直到中秋节前后，

价格才趋于正常。从各方面的信息看，2017年或者 2018年，金针菇工厂化将会

迎来又一轮新增产能大爆发，而市场需求变化不会有明显的上升，短期的市场竞

争导致的价格下降在所难免。对此，西充星河生物还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未来

的盈利预测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无法使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要求在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而目前难以找到类似股权交易

案例，而且在交易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企业经营规模、经营范围、资本结

构相类似的可比公司、非上市公司的资料，因此不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西充星河生物的各项资产、负债资料齐备，具备可利用

的历史资料，满足采用成本途径评估的要求，在充分考虑资产的实体性贬值、功

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基础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3）东莞星河高新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通过对星河高新的调查了解，星河高新主要是作为广东星河生物从事农副产

品的销售业务，销售规模很小且未有明显改善，企业经营一直亏损，近期广东星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子公司东莞星羽实业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入星河高

新，而东莞星羽实业有限公司并未实际开展经营，主要资产为正在建设的位于东

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部二路 15 号星河生物科技大楼的一幢科技楼，

该科技楼现状为闲置、内部毛坯。星河高新近期更名后新增了物业出租业务，经

营方向将作出改变，未来经营情况不能合理预测，无法使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要求在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而目前难以找到类似股权交易

案例，而且在交易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企业经营规模、经营范围、资本结

构相类似的可比公司、非上市公司的资料，因此不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星河高新的各项资产、负债资料齐备，具备可利用的历

史资料，满足采用成本途径评估的要求，在充分考虑资产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

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基础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充分考虑了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

条件等因素，恰当选择了价值类型，并合理使用了评估假设。评估方法符合被评

估对象的实际经营情况，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2、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1）基本假设 

①本评估遵循交易假设，即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

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

格的估计。 

②本评估遵循公开市场假设，即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

上进行交易的，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

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

行的。 



③本评估遵循持续经营的假设，即被评估资产按照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

规模、频度、环境等继续使用，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2、本

评估结果为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依持续经营假设的市场价值，资产未来经营战

略和规划亦为根据资产目前状态进行持续经营制订，如改变经营方向，本评估结

果不成立。 

（2）本评估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

他不可抗力等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3）本评估假定近期内国家现行政策等无重大改变。 

（4）本评估假定近期内国家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 

（5）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本次评估假设符合被评估单位实际情况以及评估相关准则及规范，具有合理

性。 

3、评估（估值）参数预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 。 

评估参数的预测及应用建立在所获取各类信息资料的基础之上。本次评估收

集的信息包括行业经济信息、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信息、财务状况信息、经营状

况信息等；获取信息的渠道包括现场调查、市场调查、专家咨询、委托方和相关

当事方提供的资料、以及评估机构自行积累的信息资料等；资产评估师对所获取

的资料按照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评估方法、评估假设等评估要素的有关要求，

对资料的充分性、可靠性进行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对评估参数的预测及应用是

合理的，并且符合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相关事项

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30 日 

 

 




